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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 區 昃 臣 道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智 鴻 議 員

梁 議 員 ：

審 議 與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有 關 的 規 例 的審 議 與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有 關 的 規 例 的審 議 與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有 關 的 規 例 的審 議 與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有 關 的 規 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口 頭 報 告小 組 委 員 會 口 頭 報 告小 組 委 員 會 口 頭 報 告小 組 委 員 會 口 頭 報 告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曾 於 本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會 議 ， 匯 報 議

員 關 注 的 事 項 。

審 議《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身 體 檢 查 )規 例 》 (㆘ 稱 "規 例 "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作 出 口 頭 報 告 時 ， 據 悉 主 席 鄭 家 富 議 員 曾 表 示 ， 政 府

忽 視 了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意 見，即《 僱 傭 條 例 》 (㆘ 稱 "條 例 " )沒 有 訂

明 僱 員 因 體 格 問 題 而 暫 停 工 作 ， 可 否 受 到 保 障 ㆒ 點 ； 政 府 只 是

到 最 近 才 明 白 有 需 要 先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 而 ㆖ 述 規 例 延 遲 實 施 ，

是 教 育 統 籌 局 ㆟ 事 調 動 所 致 。 鄭 議 員 又 稱 ， 小 組 委 員 會 對 政 府

處 理 此 事 的 手 法 表 示 不 滿 ， 並 會 在 六 月 ㆓ 十 ㆔ 日 的 內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 提 出 遺 憾 議 案 。

有 關 上 述 批 評有 關 上 述 批 評有 關 上 述 批 評有 關 上 述 批 評 ，現 特 修 函 給 您，現 特 修 函 給 您，現 特 修 函 給 您，現 特 修 函 給 您 ，陳 述 政 府 的 回 應，陳 述 政 府 的 回 應，陳 述 政 府 的 回 應，陳 述 政 府 的 回 應 ，好 讓 內，好 讓 內，好 讓 內，好 讓 內

務 委 員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有 關 議 案 時務 委 員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有 關 議 案 時務 委 員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有 關 議 案 時務 委 員 會 在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有 關 議 案 時 ， 能 夠 予 以 考 慮， 能 夠 予 以 考 慮， 能 夠 予 以 考 慮， 能 夠 予 以 考 慮 。。。。

小 組 委 員 會 六 月 十 ㆔ 日 的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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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六 月 十 ㆔ 日 的 會 議 ㆖ 代 表 政 府 的 ㆟ 員 稱 ， 政 府 已 回 應 了

李 卓 ㆟ 議 員 於 ㆕ 月 十 ㆒ 日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即

僱 員 可 能 須 長 時 間 暫 停 工 作 ， 而 這 可 能 與 《 僱 傭 條 例 》 就 3 1 B

條 的 規 定 有 所 牴 觸 。 政 府 在 開 會 前 已 作 出 詳 細 的 書 面 回 應 ， 在

會 ㆖ 亦 重 申 ， 政 府 在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後 ， 認 為 就 暫 停 工 作 的 時 間

長 短 而 言 ， 該 規 例 與 《 僱 傭 條 例 》 並 無 牴 觸 ， 但 《 僱 傭 條 例 》

並 沒 有 訂 明 ， 僱 員 如 因 體 格 問 題 不 適 宜 執 行 其 職 務 ， 以 致 須 根

據 法 例 規 定 暫 停 工 作 ， 可 否 受 到 保 障 。 因 此 ， 關 於 按 照 規 例 的

規 定 暫 停 工 作 會 否 牴 觸 有 關 連 續 受 僱 的 規 定 ， 仍 存 在 灰 色 ㆞

帶 。 政 府 在 總 結 時 亦 指 出 ， 為 了 令 立 法 原 意 (即 實 施 該 規 例 不 應

影 響 有 關 僱 員 的 權 益 )更 為 清 晰 ， 我 們 須 在 規 例 ㆗ 訂 明 ， 有 關 僱

員 在 暫 停 工 作 期 間 仍 會 被 視 為 連 續 受 僱 ， 並 可 因 此 享 有 《 僱 傭

條 例 》 賦 予 連 續 受 僱 僱 員 的 權 益 。 由 於 勞 工 處 處 長 未 獲 授 權 在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 制 訂 適 用 於 ㆖ 述 情 況 的 規 例，因 此 ，

我 們 應 先 行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 政 府 又 解 釋 ， 在 制 訂 規 例 時 如 未 能

解 決 灰 色 ㆞ 帶 的 問 題 ， 在 僱 用 條 件 方 面 ， 很 快 便 會 出 現 爭 議 ，

因 而 有 違 制 訂 該 條 例 的 好 意 ， 即 保 障 指 定 職 業 僱 員 的 健 康 。

對 於 政 府 的 回 應 ， 小 組 委 員 會 沒 有 提 出 異 議 。 在 討 論 過 程

㆗ ， 部 分 議 員 注 意 到 ， 小 組 委 員 會 曾 在 最 初 階 段 提 醒 政 府 ，

《 僱 傭 條 例 》 沒 有 訂 明 僱 員 因 體 格 問 題 而 暫 停 工 作 ， 可 否 受 到

保 障 ， 因 此 ， 規 例 可 能 會 出 現 問 題 ； 而 議 員 在 ㆒ 九 九 九 年 首 次

提 出 此 事 時 ， 假 如 政 府 能 立 即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 便 有 較 大 機 會 在

今 個 立 法 會 期 制 定 該 規 例 。 對 於 未 能 在 今 個 立 法 會 期 制 定 該 規

例 ， 有 些 議 員 表 示 失 望 ， 但 小 組 委 員 會 普 遍 支 持 修 訂 的 立 法 方

式 。 有 些 議 員 更 加 建 議 當 局 應 採 取 所 需 行 動 ， 包 括 進 ㆒ 步 諮 詢

僱 主 和 僱 員 ， 然 後 才 在 ㆘ 個 立 法 會 期 再 次 審 議 該 規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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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委 員 會 較 早 時 進 行 的 討 論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在 六 月 十 ㆔ 日 的 會 議 ㆖ 表 示 ， 對 於 在 審 議

工 作 接 近 尾 聲 時 轉 換 教 育 統 籌 局 的 負 責 ㆟ 員 ， 結 果 導 致 今 次 的

情 況 ， 他 十 分 關 注 ， 而 且 感 到 不 滿 。 我 已 翻 閱 有 關 記 錄 ， 並 希

望 藉 此 機 會 澄 清 當 局 的 觀 點 和 立 場 。

在 ㆒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㆓ 十 七 日 及 十 月 ㆓ 十 ㆒ 日 的 會 議 ㆖ ， 小

組 委 員 會 確 曾 對 受 影 響 僱 員 暫 停 或 永 久 停 止 工 作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表 示 關 注 。 當 時 的 討 論 焦 點 ， 是 停 止 工 作 的 僱 員 可 否 獲 得

補 償 或 特 惠 金 ， 特 別 是 針 對 暫 停 工 作 的 受 影 響 僱 員 可 否 享 有 有

薪 病 假 這 ㆒ 點 。 政 府 在 ㆒ 九 九 九 年 十 月 ㆓ 十 ㆒ 日 會 議 ㆖ 作 出 回

應 時 表 示 ， 對 於 永 久 停 止 工 作 的 個 案 ， 受 影 響 僱 員 可 享 有 《 僱

傭 條 例 》 及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所 規 定 的 福 利 和 補 償 。

在㆓零零零年㆒月十㆔日的會議㆖，小組委員會討論暫停工

作的影響，以及《僱傭條例》有否訂明適當的保障，假如沒有，

受影響僱員在停工期間應否享有有薪病假。政府在㆓零零零年㆒

月㆓十㆕日會議㆖作出回應時表示，僱員能否享有病假、疾病津

貼及暫時喪失工作能力補償，分別由《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

條例》規管，而規例的原意，並非增加或減少該兩項條例所訂明

的僱員權益。政府其後以書面回應小組委員會有關疾病、病假和

疾病津貼的問題時，進㆒步闡明有關觀點。

據 我 們 所 知據 我 們 所 知據 我 們 所 知據 我 們 所 知 ， 有 關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的 問 題， 有 關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的 問 題， 有 關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的 問 題， 有 關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的 問 題 ， 是 在 小， 是 在 小， 是 在 小， 是 在 小

組委員會四月十一日的會議後才提出的組委員會四月十一日的會議後才提出的組委員會四月十一日的會議後才提出的組委員會四月十一日的會議後才提出的 。。。。

在㆓零零零年㆕月十㆒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李卓㆟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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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暫停工作㆒事提出新的問題，就是規例可能與《僱傭條例》第

31B 條有所牴觸。為此，我們與律政司進行討論。律政司的意見

是，如涉及受僱的連續性，基於《僱傭條例》現時的條文，的確

存 在 灰 色 ㆞ 帶 。 我 們 曾 於 六 月 ㆓ 日 最 後 ㆒ 次 作 出 正 式 的 書 面 回

應，並已在小組委員會六月十㆔日的會議㆖反映。

結論

上 文 所 述 的 連 串 事 件上 文 所 述 的 連 串 事 件上 文 所 述 的 連 串 事 件上 文 所 述 的 連 串 事 件 ， 全 部 基 於 當 局 的 記 錄， 全 部 基 於 當 局 的 記 錄， 全 部 基 於 當 局 的 記 錄， 全 部 基 於 當 局 的 記 錄 。 從 這 些 事 件。 從 這 些 事 件。 從 這 些 事 件。 從 這 些 事 件

可見可見可見可見，我們一直全力以赴，我們一直全力以赴，我們一直全力以赴，我們一直全力以赴，而教育統籌局的人事變動，而教育統籌局的人事變動，而教育統籌局的人事變動，而教育統籌局的人事變動，亦沒有阻，亦沒有阻，亦沒有阻，亦沒有阻

延我們回覆小組委員會的提問延我們回覆小組委員會的提問延我們回覆小組委員會的提問延我們回覆小組委員會的提問。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我承認該規例比想像中複，我承認該規例比想像中複，我承認該規例比想像中複，我承認該規例比想像中複

雜雜雜雜 ， 而 且 影 響 範 圍 較 大， 而 且 影 響 範 圍 較 大， 而 且 影 響 範 圍 較 大， 而 且 影 響 範 圍 較 大 ， 已 超 出 訂 立 僱 員 須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的 規， 已 超 出 訂 立 僱 員 須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的 規， 已 超 出 訂 立 僱 員 須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的 規， 已 超 出 訂 立 僱 員 須 接 受 身 體 檢 查 的 規

定定定定，相信小組委員會不少議員也有同感，相信小組委員會不少議員也有同感，相信小組委員會不少議員也有同感，相信小組委員會不少議員也有同感。這亦說明了為何小組委。這亦說明了為何小組委。這亦說明了為何小組委。這亦說明了為何小組委

員會的成員在較長時間的審議過程中員會的成員在較長時間的審議過程中員會的成員在較長時間的審議過程中員會的成員在較長時間的審議過程中 ，提出了不同的疑慮，提出了不同的疑慮，提出了不同的疑慮，提出了不同的疑慮 。。。。

我 希 望 您 會 把 這 封 信 給 議 員 傳 閱我 希 望 您 會 把 這 封 信 給 議 員 傳 閱我 希 望 您 會 把 這 封 信 給 議 員 傳 閱我 希 望 您 會 把 這 封 信 給 議 員 傳 閱 ， 讓 他 們 得 知 政 府 的 解， 讓 他 們 得 知 政 府 的 解， 讓 他 們 得 知 政 府 的 解， 讓 他 們 得 知 政 府 的 解

釋釋釋釋 。 我 希 望 他 們 在 看 過。 我 希 望 他 們 在 看 過。 我 希 望 他 們 在 看 過。 我 希 望 他 們 在 看 過 這 封 信 後 會 感 到 安 心這 封 信 後 會 感 到 安 心這 封 信 後 會 感 到 安 心這 封 信 後 會 感 到 安 心 ， 並 明 白 無 論 在 過， 並 明 白 無 論 在 過， 並 明 白 無 論 在 過， 並 明 白 無 論 在 過

往 或 將 來往 或 將 來往 或 將 來往 或 將 來 ， 政 府， 政 府， 政 府， 政 府 ((((包 括 教 育 統 籌 局包 括 教 育 統 籌 局包 括 教 育 統 籌 局包 括 教 育 統 籌 局 ))))都 會 與 立 法 會 為 審 議 法 例 和都 會 與 立 法 會 為 審 議 法 例 和都 會 與 立 法 會 為 審 議 法 例 和都 會 與 立 法 會 為 審 議 法 例 和

其 他 事 項 而 成 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充 分 合 作其 他 事 項 而 成 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充 分 合 作其 他 事 項 而 成 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充 分 合 作其 他 事 項 而 成 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充 分 合 作 。。。。

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副 本 送 ： 鄭 家 富 議 員

㆓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㆓ 十 ㆒ 日


